管理学院

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网络远程面试工作方案

为做好管理学院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录取工作，根据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以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网络远程面试工作办法》（杭电教通[2020]49号），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网络远程面试工作方案，内容如下。

一、总体要求

管理学院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专业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确保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稳妥做好第二学士学位招生面试工作。

二、组织管理

（一）第二学士学位招生面试录取工作实行校、院两级分工负责管理。

（二）学校教务处负责制订招生面试工作方案，统筹协调各专业学院面试工作安排。
（三）学院成立第二学士学位招生面试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院长和分管教学副院长担任正、副组长。

（四）学院成立第二学士学位招生面试五个工作小组：面试组织组、纪律检查组、技术保障组、考务后勤组与考生申诉联系人（何照清  联系电话：0571-86919073）。
（五）学院成立面试小组，每个面试小组包括5人，由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师担任组员。

三、面试工作

（一）面试录取名额

管理学院第二学士学位招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40人，学校将根据报考情况适度调整招生计划。每位考生可填报三个专业志愿，设志愿服从。

（二）面试方式

1.报名资格审核通过的考生，须参加管理学院组织的网络远程面试，以综合面试形式进行。

2.考生面试顺序按申请号由小到大排序。

3.面试采用钉钉软件。

（三）面试时间
面试时间定于7月29日上午9:00开始。7月28日下午与考生进行面试技术测试。

正式开始前30分钟，面试组秘书对考生点名，再次确认考生及其家长的应急电话，并告诉考生面试组的应急联系电话，以备出现掉线、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时联系。
9:15还未能正式签到的人员将取消面试资格。
（四）面试内容

1、个人自我介绍：考察交流能力、表达能力以及综合素质。
2、专业知识测试：第二专业能力素质和科研创新潜质。
3、综合素质测试：考察学生本科表现、潜在能力素质；考察学习能力、科学素养、逻辑思维、推理能力与创新思维等。

4、思想政治测试：考察思想品德状况、思想政治状况等。

（五）面试要求

1.面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满分为100分，不设起评分；
2.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少于10分钟（自我介绍、面试问答）；
3.面试小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面试成绩和考生作答情况记录须妥善保管，任何人不得改动；

4.面试全程录音录像。

四、录取工作

（一）录取原则

根据学校招生简章，按照考生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根据志愿优先原则择优录取。
（二）录取规则及要求

学院在招生面试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根据专业招生计划、学校录取原则和考生面试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具体按以下要求进行：

1.按照招生计划数，对一志愿考生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同专业同分同录）；

2.第一志愿录取名额不足招生计划数时，学校根据志愿优先原则，统一对第二、第三志愿考生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3.对于服从志愿调剂考生，学校将按照专业招生计划、校内专业排名（参照2020年上半年的本科招生专业考核结果），根据考生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三）材料上报要求

面试结束后，学院在8月1日前将面试成绩评分表和第一志愿拟录取名单（纸质版和电子版）报教务处，原始评分记录和作答情况记录等材料由学院留存。面试成绩和拟录取名单须经本学院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后，签字上报学校审核。

拟录取名单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议后，于8月初在本科招生网站上予以公示。

五、严肃纪律和违规处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在面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面试成绩及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

六、其他

未尽事宜由管理学院第二学士学位招生面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如果上级主管部门对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工作有调整，按照上级最新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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